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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第 644次主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1年 05月 03日上午 9時正 

地點：本府 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 長 林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藍瑞娟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專案協調 

一、專案名稱：關於機場捷運線 A7車站開發事項涉及本府各局處 

              計畫之擬定。 

    相關機關：城鄉發展局、地政局、交通局、財政局、工商發 

              展局、觀光行銷局、工務局、水務局、環保局、 

              教育局、警察局、消防局。             

主席裁示：本案相關機關增列主計處，並請秘書長擔任專案經理人。 

肆、專題報告 

一、報告機關：水務局 

案由：本縣汙水下水道接管實施計畫報告。 

工務局古局長沼格建議： 

本局目前拆除違章建築，均需一定期程的溝通程序，原則上僅拆去樓

板、牆面，不動樑柱，以維持建物結構安全；辦理公共工程時，亦依查

估補償標準，補貼住戶自行拆除，並將樑柱補實。新都市計畫案建議先

行規劃污水處理場用地，俾利開發單位施作污水下水道，直接連結幹線

順利排至處理場。 

農業發展局曾局長榮鑑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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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舊社區後巷違建基地兩側之所有權多屬違建者，請水務局確認拆除之

法源依據為何？ 

觀光行銷局李局長紹偉建議： 

本案說帖請加列標題，明確說明接管目的、配合接管好處及未配合之罰

則，以提高民眾意願。 

民政局邱局長德順建議： 

本案可事先與公所協調，透過民政工作會議宣導，讓地方了解本案相關

訊息，使業務推動更順暢。 

蔡副秘書長宗烈建議： 

目前高鐵青埔地區及大園客運園區所設之管線或污水處理廠皆無運

作，未來機場捷運 A11、A15、A16及中路區段徵收的開發亦將面臨同樣

問題，請水務局評估設置污水處理廠之必要性，清楚訂定前、後巷接管

原則，避免造成民怨。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（一）本案公示及告知應透過媒體加強宣導，讓民眾了解維護健康環境

之社會責任。屬於民眾違建部分雖應自行拆除，惟配合接管及接管後之

水費目前皆可由政府代為負擔費用，倘超過一定期限則無優惠，未接管

又被查獲違法排放污水，將處以罰鍰。  

（二）請水務局訂定期程，排定各鄉鎮市執行順序。 

（三）事後徵收公共設施用地非常困難，各主管機關應於都市計畫公展

階段即提出需求，俾利興建如污水處理廠等之嫌避性公共設施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說帖應以瞭解民眾觀點出發及化解誤會疑慮為主，敍述方式請調整，可

增加巷道改變前後差別及透過村里長協助說明等方式，較具說服力。並

請加列違建認定、拆除時間流程，及拒絶自拆效果的完整程序，俟計畫

明確訂定，提專案報告，向議會說明，污水下水道建設係為進步之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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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設施，應予強制納管。 

二、報告機關：教育局 

案由：「桃園縣立中等以下學校體育學生學雜費及培訓補助金發給要點  

」草案。 

民政局邱局長德順建議： 

補助標準可再落實，另本要點考量選手膳食、課業輔導及運動傷害防護

之補助是正確的作法，對選手們運動生涯而言，非常重要。建議本府以

專案方式補助，設置專長體育班，提供免試直升管道，鼓勵優秀選手在

桃園發光發亮。並建議教育局開放本縣專業運動教練之缺額，解決出路

問題，留住人才。 

原住民行政局林局長誠榮建議： 

本縣拔河、壘球及棒球運動項目幾乎為原住民選手，國小、國中階段仍

可留在桃園，到了高中便易被挖角，其關鍵在於福利的差別。本獎勵辦

法已走出第一步，建議增加真正受益者及提高補助金額，並請注重每2

年舉辦 1次之全國原住民運動大會。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補助金之訂定請參考各縣市標準，補助對象應增加少年、青少年國手選

拔或資格賽之入選選手，並設法尋求企業支持，方能留住人才，使本縣

成為體育大縣。請教育局針對各項國際比賽詳加瞭解及他縣市挖角動

機，並研究增加開放本縣體育老師及專業教練之缺額，除可傳承訓練

外，亦可提升優秀選手出路，且獲獎之補助儘量為個人，以杜絶弊端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補助對象必須設籍在桃園，主要目的是要讓優秀運動選手都能留在

本縣，請教育局徹底了解各縣市的作法，引進社會資源，報告完整的體

育銜接模式及獎勵辦法，讓表現優異之體育項目選手自國小至大學都有

順暢的升學管道，大學完畢亦可再銜接企業，代表本縣參加比賽，或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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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種子教練，本府亦可優先進用具運動專長之約聘僱人員，帶動同仁下

班後之運動風氣。  

伍、重大事項辦理情形 

主席裁示： 

「南崁溪亮點」及「老街溪專案協調｣專案落後部分，請儘快趕上。 

陸、各機關協調事項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（一）縣徽應統一使用原以桃子設計之版本，感謝狀及獎狀請依規定製 

發。 

（二）目前議會已開議，各首長皆需配合出席，惟公文效率為縣政推動 

流程之重要關鍵，仍應優先處理。 

（三）請各局處首長、副首長、主任秘書或專門委員，至少 1人留守辦 

公室，配合回復便民服務中心所轉知之民眾問題。 

（四）各機關首長公務手機請勿關機，以配合隨時備詢。 

（五）拜會中央之行程，舉例如各部會首長等，請各局處預為準備資料， 

以利業務推動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桃子設計之縣徽極具意義，應尊重體制，正式代表本府各類文件

時統一使用，如獎狀內容可不同，惟格式應統一，以確保其真實性及價

值性。俟本縣升格後再重新設計新縣徽。 

（二）便民服務中心代表本府服務門面，本府提高層級，委請參事、參 

議協調各局處高層主管處理，就是希望具決策權之長官能親自解決民眾 

的疑難問題，為本縣特色，請大家注意配合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
捌、主席政策指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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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來午後時常下雨，本縣除儘速推動雨水下水道工程，易下雨地區請環 

保局、消防局及水務局配合，加強所轄業務，包括轉知清潔隊加強市區 

溝渠清潔工作、儘速處理災情回報及隨時啟動機動抽水機搶救等，以維 

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。 

玖、散會  上午11時 3分 


